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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之子”
——律师司嘉林速写

司 嘉 林 千 帆 过 尽 、 心 田 似
海、进退自如。他笃信“后生可
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2015
年，59岁的司嘉林急流勇退，选择
将 接 力 棒 交 给 年 轻 人 。 司 嘉 林
说：“辉煌归于昨日，成就属于团
队。位卑未敢忘忧国，有所为有所
不为。”也许是与天平的缘分，司嘉
林与家人一起，迁居泰安城西天平
湖畔，“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
心挂”，登山临水，竟日忘归，安享
恬淡人生。

真正快乐的人，一定是相似
的：简单、朴素、感恩、知足。司
嘉林情洒泰山下，笑在风雨后。老
骥 伏 枥 ， 退 而 不 休 ， 处 江 湖 之
远，并没有忘记天下。退休后，司
嘉林先后担任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
名誉主任、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会议副主席、山东众成清
泰 （泰 安） 律 师 事 务 所 名 誉 主
任，继续发挥余热。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司嘉林学中文出身，受益于中
文经典，既正气满身，又深情满
怀，有温度、有情趣、有思想。司
嘉林一直信奉艰苦工作是最好的娱
乐。建所 25 周年时，司嘉林创作
的《华林之歌》，就是华林律师意志
坚定、众志成城、维权担当的真实
写照：“华林律师意志坚，众志成城
永登攀。仗义执言守信念，维权使
命众人担。追求正义平生愿，捍卫
公平不怕难。万里征途路漫漫，依
法治国我当先。”

2020年，司嘉林应邀加入山居
文化传媒公司，为发掘企业价值与
企业文化出谋划策，并再度进行诗
词创作，其中 《山居颂》《仙草
吟》 两首诗荣获“光耀华夏全国诗
词大赛”二等奖。

“日日依心看荃湾，帽山青青无
改颜。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
几时闲。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
非等闲人。”已经当了爷爷的司嘉
林，身无一寸禄，名扬千万里。曲
径通幽处，但余钟磬音。

7 月 14 日，是司嘉林入职法律
工作纪念日。正如花半开、酒微
醺，人生没有完美。他曾经意气
风发，舍我其谁，也曾无奈地说
过：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时候，律
师也是弱势群体。正义，也不可
能及时抵达每一个角落。职场留
下不可计数的美好，也会留下些
许遗憾。

他曾在诗中写道：
“每棵小草都向往欣欣向荣
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和成功
但生命只有一次
不管你富贵还是贫穷
崇高的信念啊
却可以生生不息，不朽永恒！”
这位“天平之子”，一直在养天

地 正 气 、 法 古 今 完 人 。 白 驹 过
隙，转瞬春秋。可记否，追风少年
行万里？愿他像恒星，把万物苍生
视 为 同 一 高 度 ， 既 不 卑 微 于 富
贵，也不高贵于世俗，用无私的利
众行为照亮世界，生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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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本文的
主人公，不是生活在湖南的沧浪水边，而是生活在泰山脚下的天平湖畔。

春风如酒，夏风如茗。今年初夏，在我决定写一写这位与法律工
作结下不解之缘、令人敬重的老大哥时，“天平之子”的题目就一下子
浮现在了脑海中。

岁月如刀，时光如剑。泰安律师司嘉林，从业40余年，时年67
岁的他，酣畅豁达、魁梧爽朗，耿耿爱心、坦坦胸怀。他已从当年的
追风少年，变成忠厚长者，让人一见如故，感叹相见恨晚。

出身贫困的他，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仰望星空、沐浴风
雨、经受冰火。但见悲凉气，不见人生寒，他以生命的激情与深
远，奏出顽强的生命交响乐。

所谓故乡，不过是先辈流浪的
最后一站。半个多世纪以前，司嘉
林的父辈带他从东北来到泰安，从
此，他的生命连同事业，在泰山下
扎下了深根。

司嘉林的父亲吃尽了读书少的
苦头，发誓不让孩子重复自己的
路。老人年轻时在工厂当工人，但
他刻苦自学，苦练书法，为孩子树
立了榜样。耳濡目染下，善良与勤
奋 的 种 子 在 司 嘉 林 心 中 悄 悄 发
芽。父亲让他亲近书本、爱上阅
读 ， 是 送 给 他 的 一 份 珍 贵 的 礼
物，这份礼物，足以让他受用一生。

1964 年，8 岁的司嘉林随父母
一起来到泰安，人生地疏，心戚戚
焉。司嘉林的父亲扛起一家人生活
的重任，拉地排车、扛麻袋包，养
活了一家人。父亲的坚韧和不屈激
励着司嘉林，10多岁时，他就背起
箱子，到车站、广场卖冰棍儿，一
天卖一百只冰棍儿，可以赚六毛
钱。有一次到火车上卖冰棍儿，找
钱的工夫，火车启动了，把他从泰
安拉到了宁阳的磁窑，多亏他遇到
一 位 善 良 的 列 车 员 ， 没 让 他 补
票，还把他送上了回来的火车。后
来他学会了骑自行车，由于买不起
新车，父亲给司嘉林拼装了一辆自
行车。自行车让他提高了效率，生
意延伸到周边乡镇的大集上，一天
可以卖 300 根冰棍儿，能赚一块八

毛钱。从初中到大学，司嘉林没有
花过家里一分钱。

为了贴补家用，司嘉林在1975
年从知青点返城，去工厂当了一名
翻砂工。但他一直没有熄灭心中梦
想：摆脱贫困、改变命运、实现“做
一名对社会和家庭有贡献的人”的朴
素理想。1977年恢复高考，司嘉林像
千千万万燃烧着信念之火的有志青
年一样，如愿考到泰安师专中文
系，开始向自己的作家梦前进。

1980年，司嘉林大学毕业，到
一所中学做语文教师。一年后，司
嘉林被泰安县法律顾问处选调，从
事律师工作，开启了他历时四十余
年的法律工作之路。三年后，泰安
地区成立法律顾问处，他被地区司
法局上调，成为泰安地区法律顾问
处第一个拥有律师资格证的法律工
作者。1986年，经过严格考试，司
嘉林又成为泰安第一批有正式律师
资格证的律师。1992年，司嘉林考
入华东政法学院法学院本科函授
班，1995年顺利毕业。

1994 年 ， 乘 着 改 革 的 春 风
和“下海”的浪潮，司嘉林按捺不
住 内 心 的 冲 动 ， 毅 然 辞 去 了 公
职。次年春天，他联合另外两名伙
伴，成立了属于全市第一批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泰安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 （几年后更名为华林律师事
务所），从此汇入市场的大海。

在任何一个行业，决定一个人
是 不 是 高 手 的 根 本 因 素 不 是 技
术 ， 而 是 人 的 心 —— 爱 心 、 信
心、责任心。律师需要智慧和技
巧 ， 但 更 不 能 缺 少 的 是 原 则 和
信念。

入职律师行业起，司嘉林就为
自己写下从业信条：求真唯实，以
追 求 公 平 正 义 为 己 任 ； 生 命 不
息，使人生多姿多彩平夙愿。

为 了 事 业 的 发 展 ， 数 十 年
来，司嘉林信奉公正、合理、全面
又 符 合 事 业 发 展 的 人 才 衡 量 标
准，考察律师的合作精神、对事物
的判断力、创新精神，要求团队所
有律师做到“脚踏实地、作风严
谨、坚持操守、行为规范”。

正义是一盏灯，照亮前行的方
向。善良是一束光，能够穿透灵
魂 ， 抵 达 生 命 的 远 方 。 1990
年，正在华东政法学院函授学习
的 司 嘉 林 接 手 了 一 个 棘 手 的 官
司：泰安一家企业状告市政府某
部门乱罚款，要求撤回罚款裁定
书，这是山东省第一起行政诉讼
案件。作为原告代理人，司嘉林
起初有一丝彷徨，因为他不知道
能否胜诉，也担心以后会被相关
职能部门“穿小鞋”。经过几天的
思考，律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
不再犹豫，义无反顾地投入诉讼之
中。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司嘉林
把 所 有 证 据 清 晰 地 呈 现 到 法 官
面 前，在大量证据面前，政府部门
撤销了处罚决定。这是山东省第一
起 行 政 诉 讼 案 件 原 告 获 胜 的 案
件，在全国也有着典型意义，这起
诉讼案件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典型
案例库。

2009 年，司嘉林又碰上一起

行政诉讼案件：某镇 B 村百余亩农
用土地在镇政府操作下，被征用
为国有后又被挂牌出让，B 村应得
土地补偿款近 700 万元被镇政府挪
作他用。案情并不复杂，无非是
土地已被征用数年，征地补偿款
却迟迟落实不到农民手中。可令
司嘉林感到为难的是：这起官司
涉及的镇党委书记是他的大学同
学。为了不伤和气，司嘉林首先
想到的是双方和解。司嘉林找到
他和镇党委书记大学时的一位老
师，一起去见那位同学，三人见
面寒暄过后，老师与司嘉林一起
对 那 位 同 学 晓 之 以 理 、 动 之 以
情 。 没 想 到 那 位 同 学 软 硬 不
吃，全无耐心。无奈，司嘉林将
一纸诉状递到了 A 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过多个回合谈判交锋，镇
政府承认错误，愿意连本带息支
付土地补偿款。

作为律师所主任、创始人，司嘉
林四十年来成绩斐然：

1983年，司嘉林从事律师工作
后承办的第一个刑事案件，经历
一、二审，结果为他所辩护的被告
人无罪；1998 年，司嘉林获司法
厅二等功；2005 年，司嘉林成为
泰安市律师界唯一一个参加全国律
师代表大会的人；2008 年，司嘉
林获山东省统战部、司法厅、组织
部等七部委授予的“优秀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者”称号；华林律师事务
所获得首批“山东省优秀律师事务
所”“泰安市百姓信赖的律师事务
所”称号。司嘉林先后担任泰安市
律师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山东
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泰安市公安
局、监察局执法监督员，泰安市政
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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